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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分類索引 
 

所有主項及分項均依其英文版本字母順序排列。緊隨每個分項所提述的是

相關原則編號（例如 1.01）或原則 評析編號（例如 1.01 1）或附錄一。 
 

 

A  
濫用法院程序 80 
 律師不得代表當事人,5.02 3  
《會計師報告規則》  
 主管律師有個人責任遵守,2.03 3 20 
帳目  
 見「《律師帳目規則》」  
宣傳或招攬業務  
 總則,3.02 49 
 收費,宣傳須遵從守則,4.01 6 64 
 藉不恰當手段獲取業務,3.03 50 
 在香港境外執業,1.08 2 8 
 買方,貸款及承按人,3.01 6  49 
 另見「《律師執業推廣守則》」  
出庭代訟人（律師擔任）見「訴訟律師」  
非宗教式誓詞 見「誓言」  
上訴  
 有責任提供意見,當事人被裁定刑事罪行成立之後,10.24 170 
聯營律師行  
 就資料保密∕利益衝突而言, 

  視為單一間律師行,8.01 18,9.01 4 

 
115 & 140 

見證文件  
 律師必須親自監督,2.04 3(b) 22 
 律師在海外見證,遵守法規,1.08 4 8 
B  
大律師界別  
 見「大律師」  
保釋   
 律師在未取得理事會同意前 

  不得擔任保釋擔保人,10.19 

 
167 

大律師  
 法院程序–  
  律師出庭,10.22 168 
  有必要出庭的情況,10.22 2 169 
  不出庭,當事人的同意,10.22 16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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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負責任的代表–  
   「負責任」的意思,10.22 1 169 
   需要,10.22 168 
 費用–  
   議定,12.04 5 197 
  質詢,12.05 197 
  糾紛,聯合審裁處,12.05 3  197 
  收費單須在兩週內提交,12.05 1 197 
  律師的責任,12.04 196 
  支付費用,12.05 197 
  法律援助案件中的費用須由法院評定,12.01 2 195 
 延聘,12.01 195 
  出庭委聘綱要須註明費用安排,12.02 195 
  具備恰當能力的大律師,12.03 196 
  律師仍須負責,12.03 196 
《基本法》  
 得到秘密法律諮詢的權利,第 35 條,8.01 1 112 
C  
分享訴訟成果及強行干預訴訟,3.01 9 及 4.17 3 49 & 72 
支票  
 從當事人帳戶開出的支票–  
  不兌現,13.02 208 
  停付的理由,13.03 208 
  停付,13.03 208 
 從辦事處帳戶開出的支票–  
  不兌現,13.02 2 208 
中國委托公證人  
 適用於若干聲明的豁免,13.09 3 212 
當事人  
 當事人破產–  
  律師所作的承諾不受影響,14.08 2 224 
 大律師,須謹慎地選用,12.03 196 
 最佳利益,至關重要–  
  專業判斷不得被凌駕,3.01 8 49 
   與其他律師的關係–  
   對當事人負有首要責任,11.01 188 
   專業操守規則–  
   不得為着當事人的利益而違規,5.14  86 
 更改指示–  
  影響,對於承諾,14.10 1 22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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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向律師提出申索,6.02  101 
另見「針對律師的投訴」及「紀律機制」  

 當事人拒絕尋求獨立法律意見,6.02, 7.05 1 101 & 108 
 律師與當事人溝通–  
  須提供的意見–  
   誠實、坦率及客觀,5.18 87 
   不偏不倚,5.19  88 
   停止執業,5.22 6 89 
 收費,4.01, 5.20  63 & 88 
  中期帳單,4.08 69 
  預先支付費用,4.07 68 
  評定帳單的權利,當事人須獲告知,4.12 70 
  披露律師的權益或利益,7.03  107 
 律師行被接管,5.22 9 90 
 恰當資料–  
  關於正在進行中的事宜,5.17, 8.03 86 & 117 
  不披露,假如存在着令當事人受害的風險,8.03 4 118 
  「暗中透露資料」,例外情況,8.03 7 118 
  關於在受聘期間將採取的步驟,5.12 3 85 
 稱職地行事,律師所負的責任,6.01 100 
 代墊付費用須經由當事人授權支付,4.03 66 
 避免衝突的責任,3.01 5 49 
 向當事人傳達資料的責任,8.03 117 
 被律師剝削或利用,5.15 86 
 與律師的受信關係–  
  基本原則,3.01, 7.01 48 & 106 
  禁止利用當事人的資料以期為 

   律師本身或第三方賺取利益,8.02 

 
117 

 當事人可自由選擇律師,1.01, 3.01 2 3 & 48 
 律師與當事人之間的關係﹕ 

  基本原則,1.01, 3.01 

 
3 & 48 

 向律師作出饋贈,7.05  108 
 隨便的對話或通訊,8.01 22 115 
 保險人指定律師,3.01 4 48 
 買方,貸款及承按人,3.01 6 及 7 49 
 聘用安排不得予以披露,8.01 21 115 
 和解,相關責任,10.17  167 

受到脅迫或不當影響– 

 律師有責任不接受委聘指示,3.01 3, 5.04 

 
48 & 81 

另見「收費及費用」、「利益衝突」、「服務能力」、「指示」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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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停任代表」、「訴訟律師」、「資料保密」及「與其他律
師的關係」 

當事人帳戶  
 支票不得停付,11.01 7, 13.03 188 & 208 
 支票不得不兌現,13.02 208 
 另見「《律師帳目規則》」  
專業能力  
 盡職、謹慎和技能方面的責任,5.12, 6.01 84 & 100 
  在某特定法律範疇具備專業能力,意思,6.01 2 100 
  在非爭訟事務中可卸除法律責任,6.01 7 101 
  向當事人提供資料,5.12 3  85 
  在爭訟事務中不得就律師的疏忽 

   而卸除法律責任,6.01 7 

 
101 

  從速提供服務,6.01 100 
  選用具備專業能力的人士提供協助,6.01 5 100 
 在香港境外執業,1.08 2 8 
 不具備專業能力的律師不得代表當事人,5.03  80 
 另見「訴訟律師」  
針對律師的投訴  
 向律師提出申索,6.02 101 
  有責任從速告知保險人,6.03 101 
  有責任建議當事人尋求獨立意見,6.03 2(b) 102 
  勿承認責任,6.03 1&2(b)  102 
  保留須移交的文件的副本,6.03 3  102 
  除非不存在着利益衝突, 否則應停止 

   代表當事人,6.02 

 
101 

 機密資料,在未經授權下披露,8.01 5 112 
 不當行為指控–  
  律師會處理指控的程序,第十五章 226-231 
 另見「紀律機制」  
資料保密  
 總則,8.01 112 
  資料保密與法律專業保密權之間的分別,8.01 11 113 
 資料保密責任涵蓋在職期間 

  及已離職的職員,8.01 3, 8.01 15 

 
112 & 114 

 得到秘密法律諮詢的權利, 

  《基本法》第 35 條,8.01 1  

 
112 

 披露機密資料–  
  受到誘拐或嚴重暴力罪行的威脅,8.01 16 114 
  須從速告知當事人,8.01 34 11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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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律師提出申索或對申索提出抗辯,  

   有限度使用,8.01 17 

 
114 

  關乎犯罪的通訊,8.01 9  113 
  共同當事人的同意,8.01 24 116 
  針對律師的紀律行動,8.01 17  114 
  當事人明確或默示授權,8.01 15  114 
  當事人明確或默示免除保密責任,8.01 112 
  向當事人追討事務費,8.01 17 114 
 新聞公布,10.23 170 
 明信片,用以確認收妥通訊,8.01 30 116 
 項目物業轉易事務,面見當事人,8.01 26 116 
 法律規定,8.01 6, 7, 9 及 10 112 & 113 
  法院命令,8.01 11 113 
  有責任尋求當事人的指示,8.01 6 112 
  不提供應予披露的資料,8.01 11 113 
  清洗黑錢,8.01 10 113 
  警方在沒有手令下提出要求,8.01 7  112 
  根據手令檢取文件,8.01 6 112 
  法定授權,8.01 10 113 
  假如涉及違法,律師須 

   停止代表有關人士,5.02 2 

 
80 

  香港證券交易所對律師進行調查,附錄一 232-235 
 遵守資料保密的責任,8.01 及附錄一 112 & 232-235 
  同時代表兩名或以上當事人,8.01 24 及 25 116 
  當事人的地址,未經同意下不得披露,8.01 29 116 
  兩間或以上律師行進行合併,8.01 27 116 

毫不例外地適用於所有當事人,8.01 4 及 12 112 & 114 
  聯營律師行,8.01 18 115 
  帳面債項,禁止出售予代理商,8.01 33 116 

對當事人事宜發表評論,禁止,8.01 23 115 
法院可介入以防止披露資料,9.02 140 

  銷毀當事人檔案,須謹慎行事,8.01 32 116 
  僱員,聯營組織共用,8.01 18 115 

無限期生效,8.01 4 及 12 112 & 114 
調解所獲取的資料的保密,8.04, 9.06 118 & 145 

  不得披露聘用安排,8.01 21 115 
  不得隨便談論或通傳當事人事宜,8.01 22 115 
  辦事處服務,共用,8.01 19  115 
  披露責任作為拒絕接受 

   委聘的理由,8.03 2, 9.03 

 
117 & 14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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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律師轉投另一間律師行工作,8.01 28 116 
  香港證券交易所,與律師會的諒解備忘錄條款, 

   附錄一 

 
232-235 

  遺囑–  
   披露遺囑的存在和持有,8.01 14 114 
   披露遺囑內容,8.01 13  114 

取得或接收機密資料 – 錯誤地 

 披露的文件,8.03 6 

 
118 

 在香港境外執業,1.08 2 8 
 受法律專業保密權保護的文件或資料 

  –只有當事人可將之放棄,8.01 8  

 
113 

 利用當事人的資料賺取利益,禁止– 

  律師或第三方,8.02 

 
117 

利益衝突  
 實際或重大風險,9.02  140 
 避免衝突,9.01 140 
 衝突的定義,9.01 2 140 
 避免衝突的責任,3.01 5, 7.02 49 & 106 
 向當事人負有的責任,7.02 106 
 當事人之間–  
  在得悉關於前當事人的機密資料下 

   代表另一名當事人,9.03 1 

 
141 

  聯營律師行,被視為單一間律師行,9.01 4 140 
  公司,董事及股東,9.03 7 142 
  刑事檢控,9.03 8 142 
  夫妻,9.03 3 141 
  貸款人及借款人,9.03 5 142 
  其他家庭成員,9.03 4 142 
  合夥,9.03 6 142 
  現有及準當事人,9.03 141 
  披露機密資料的風險,9.02  140 
 兩名或以上現有當事人,9.04 142 
  律師行合併,9.04 6 144 
  停止代表其中一名或所有當事人,9.04 4 143 
  刑事案件中的共同被告人,9.04 5 144 
  資料保密,有需要解釋聘用安排的基礎,9.04 1 142 
  當事人之間出現爭訟問題,9.04 3 143 
  物業轉易,對於同時代表買賣雙方的限制,9.05 144 
  有責任為避免利益衝突而拒絕接受委聘,9.01 1 140 
  各自委聘法律代表,有責任提出建議,9.04 2 14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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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持續當事人與新當事人,9.04 2 143 
  各方同意聘用同一名律師,9.04 2 143 
 兩名或以上潛在當事人–  
  律師與當事人之間–  
   代表前當事人的對訟方,9.03 8 142 
   導致利益衝突的任命,5.08  82 
   有責任向當事人披露利益衝突的風險,2.07 3, 7.03 24 & 107 
   來自當事人的饋贈,有責任拒絕,7.05 108 
   透過遺囑作出饋贈– 

    有必要尋求獨立意見,7.05 1 

 
108 

   秘密利潤,披露及保留,7.04 107 
  停止或拒絕代表當事人的理由,5.07 82 
   律師因代表當事人而感到尷尬,9.03 2  141 
  來自當事人的饋贈,有責任拒絕,7.05 108 
  透過遺囑作出饋贈–  
   拒絕尋求獨立意見,7.05 1 108 
  公正不倚–  
   有責任防止中立性受到威脅,7.02 2 106 
  清洗黑錢–  
   禁止「暗中透露資料」,8.01 10, 8.03 7 113 & 118 

誓言、誓章及聲明–  
 假如宣誓 的當事人或律師另有利益,13.09 212 

  交易中的個人利益,7.02 1  106 
   合夥人或律師行職員,7.02 1 106 
  導致利益衝突的律師任命,5.08 82 
  律師∕董事向公司提供法律意見,7.02 6 107 
  以股本代替律師費,7.02 7 107 
  發布權利,不享有,7.02 5 107 
「不勝訴,不收費」安排  
 不得在香港的爭訟訴訟中作出安排,4.17 72 
 海外司法管轄區可能准許作出安排,1.08 2 8 
物業轉易  
 收費,4.01 7 64 
 禁止同時代表買賣雙方,例外情況,9.05 144 
 《法律執業者條例》第 56 條,4.02 2 及 3 66 
 買方,貸款及承按人–  
  招攬生意,3.01 6 49 

不專業的行為操守,3.01 6 及 7, 7.02 4 49 & 106 
  無律師代表的買方,須獲給予時間尋求法律意見,13.06 210 
 律師作為交易的一方,7.02 3  10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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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法定聲明–  
  由代表作出聲明者的律師監理聲明,13.09 212 
 業權契據,複製,11.01 9 188 
 專業承諾,14.02 9 220 
  含糊不清的承諾,須避免,14.05 222 
  具約束力的性質,14.01  218 
  代價,14.07 223 
  為文件副本支付費用,14.01 11 219 
  從出售財產的收益中支付金錢,14.02 3,14.06 3 220 & 223 
  須避免「按照如常條款」的承諾,14.01 10  219 
收費  
 預先支付費用,要求,4.07, 12.04 4 68 & 197 
 代理人,律師須負責支付代理人費用,4.14 71 
 已議定費用,須存入辦事處帳戶,4.02 66 
 事務費單–  
  內容需詳細,4.10  69 
  有責任從速交付,4.09 69 
  中期帳單,只能在已事先與當事人協定下發出,4.08 69 
  須經由合夥人簽署,4.10  69 
  收費評定,有責任告知當事人相關權利,4.12 70 
 代墊付費用–  
  定義,4.01 4 63 
  須獲當事人明示或默示授權支付,4.03 66 
 不支付費用– 

  律師停止代表當事人的理由,5.22 4,10.05 3 

 
89 & 159 

 向當事人提供資料,4.01, 5.12 3 63 & 85 
  書面協議,4.02  66 
  爭訟事宜,訴訟的風險,4.01 8 64 
  預算,最好應以書面確認,4.04 67 
  定期提供資料,4.06 68 
 留置權,5.23 91 
 當事人為費用設定限額,4.05 67 
 分享,與並非執業律師的人,4.16 72 
 提出訴訟向當事人追討費用– 

  延誤支付費用一個月屬正常,4.11 

 
70 

 收費過高,4.13 70 
 海外律師,律師有責任支付海外律師恰當費用,4.15 71 
 從儲存庫取出文件,5.23 6 91 
 在爭訟事宜中以低於訟費表收費,4.01 7 64 
 專業承諾,與收費有關的,見「專業承諾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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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另見「收費及費用」  
訟辯大律師 見「大律師」  
法院  
 向法院負責–  
  作為出庭代訟人,另見「訴訟律師」  
  作為法院人員,1.03 4 
  法律援助證書被撤回或取消,法院須獲知會,10.05 5 160 
  有禮和恭敬地對待法庭的責任,10.02 156 
  絕不得欺騙法庭的責任,10.03 157 
  在單方面的法律程序中作徹底披露,10.04 158 
  介入以防止機密資料被披露,9.02 140 
  有限度的出庭指示,法院須事先獲知會,10.06 160 
  在香港境外執業,1.08  7 
  專業承諾,向法院作出的,10.10 162 
D  
聲明 見「誓言」  
紀律機制  
 違反原則,屬紀律事宜,1.03 4 
 違反專業承諾,或屬紀律事宜,14.07 1 223 
 有責任從速舉報律師的不當行為,11.03  190 
 關於監管業務的執業指引,違反–  
  與另一業務或另一人共用辦事處或員工,2.04 3(c) 22 
  簽署信函,只可由認可簽署人進行,2.04 3(a)  22 
  簽署及見證文件,2.04 3(b) 22 
 律師會的權力–  
  轉授權責的權力,第十五章 226 
  審閱的權力,第十五章 227 
  介入業務的權力,第十五章 230 
  調查的權力,第十五章 226 
 律師紀律審裁組,1.04 2(c),第十五章 5 & 226-231 
  有責任從速回覆律師紀律審裁組的查詢,6.04 2 103 
 另見「針對律師的投訴」  
文件  
 就從儲存庫取出文件而收取費用,5.23 6 91 
 有責任在聘用安排終止後把文件送交當事人,5.23 91 
 由無律師代表的第三方擬備,13.01 3 207 
 受特權涵蓋,8.01 8 113 
 律師要求取得文件副本,14.01 11 219 
 保留文件,當律師面對索償時,6.03 3 102 
 在帶有條件下把文件送交另一名律師,14.01 12 21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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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律師的留置權,5.23 91 
 錯誤披露,8.03 6  118 
當值律師服務  

可否供當事人使用,有責任提供意見,4.01 9, 5.21 64 & 88 
 有意停止代表當事人,有責任發出通知,5.22 6 89 
E  
受僱律師  
 執業證書,何時需要,2.08  25 
 特別適用於受僱律師的規則,2.08 3 25 
 香港證券交易所《上市規則》,附錄一 232-235 
 專業承諾,個人責任,14.03  221 
調查代理人  
 指示調查代理人接觸對訟方,11.02 5 189 
F  
收費及費用  
 宣傳,4.01 6 64 
 已議定收費及費用,須予記錄,4.02  66 
 事務費超逾 10,000 元,須列明每項收費,4.02 5 66 
 大律師費用,在事務費單內另行披露,4.02 5  66 
 爭訟法律程序中的「不勝訴,不收費」安排–   
  禁止在香港作出,4.17 72 
  定義,4.17 1 72 
 信用卡,用以付款,4.16 2 72 
 向當事人提供資料,4.01  63 
  收費基礎,4.01 2, 4.03 63 & 66 
  爭訟事宜,訴訟風險,4.01 8 64 
  當值律師服務,或可提供協助,4.01 9 64 
  收費預算,4.01 2, 4.04 63 & 67 
   指示,接收,4.01 63 
 收取公司股本以代替收取律師費,7.02 7 107 
 委託代理商代為處理帳面債項,禁止,4.16 1  72 
 法律援助–  
  資格,4.01, 5.21  63 & 88 
  當事人即使獲法律援助,仍可能要 

   承擔付費責任,4.01 12 及 13 

 
65 

  定期通知當事人已招致的費用金額,4.06 68 
 《法律執業者條例》第 56 及 58 至 62 條,4.02 2 及 3 66 
 在香港境外執業,1.08 7 
  「不勝訴,不收費」安排或可獲准進行,1.08 2 8 
  預付訂金,必需合理,1.08 2 8 



 249 

 

  計算收費時須考慮的因素,1.08 2 8 
  外地同業,支付其費用,1.08 2 8 
  因財政理由而拒絕或停止代表當事人,1.08 2 8 
  記錄已議定收費,4.02  66 

 另見「收費」  
受信責任  
 總則,7.01 106 
 與當事人之間的利益衝突,7.02 106 
 徹底披露任何利益或權益,7.03 107 
 來自當事人的饋贈,7.05 108 
 秘密利潤,必須披露,7.04 107 
律師行 見「執業業務」,「合夥人」  
 年度僱員申報表,2.02 4 20 
 聯營律師行,被視為單一間律師行,8.01 18, 9.01 4 115 & 140 
 遵守《律師執業規則》,2.02 19 
 遵守《律師（專業彌償）規則》,2.02 19 
  開始及結束營業,2.02 19 
  對於大律師費用負有的責任,12.04 3 197 
外地律師  
 見「註冊外地律師」及「註冊外地律師行」  
G  
來自當事人的饋贈,7.05 108 
聯合執業事務所  
 為事務所內的成員監誓,13.08 2 211 
《專業操守指引》  
 《指引》的權威性,1.04 4 
I  
見「國際律師協會」  
律師的獨立性  
 基本原則,1.01, 3.01 3 & 48 
 其他業務,參與  
  一般禁止,2.07 24 
  例外情況,2.07 24 
  服務公司,2.07 1 24 
 服務費,與並非執業律師的人分享利潤,4.16 72 
 在香港境外執業,1.08 7 
 另見「指示」  
指示  
 基本原則,3.01 48 
 接受–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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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庭,有限度指示,10.06 160 
  接受委聘指示的自由,5.01 79 
  藉不恰當手段獲取委聘指示,3.03 50 
  索償代理人,禁止接受其委聘指示,5.01 6 79 
  委聘安排的範圍必需清晰,5.12 2 85 
  第三方,代表當事人,來自該方的委聘指示,5.06 81 
 停止代表當事人–  
  利益衝突,見「利益衝突」  
  律師無法稱職或盡職地代表當事人,5.03 2 80 
  律師代表當事人會令該律師涉及 

   觸犯法律或作出專業不當行為,5.02 

 
80 

 與當事人溝通–  
  有責任向當事人作徹底匯報,5.17 86 
  向當事人提供誠實、坦率及客觀的意見,5.18  87 
  可否得享法律援助或當值律師服務,  

   向當事人提供意見,5.21 

 
88 

 在香港境外執業–  
  程序,1.08 7 
 拒絕接受指示–  
  出庭代訟人,假如該人或其同事可能 

   擔任證人,5.10, 10.13 

 
83 & 163 

  已聘用另一名律師,5.11, 11.01 8 84 & 188 
  涉及觸犯法律或作出專業不當行為,5.01 6 79 
  當事人曾受到脅迫或不當影響,5.04  81 
  是否有能力代表當事人,5.01 7 79 
  利益衝突,見「利益衝突」  
  向當事人披露關於另一名當事人的 

   機密資料,風險,8.03 2 

 
117 

拒絕接受指示者須通知當事人,5.01 5 79 
  當事人在精神上沒有行為能力,5.01 4 79 
  清洗黑錢,5.01 6 79 
  禁止律師會進行調查,乃屬不恰當,5.09 83 
  索償代理人,5.01 79 
  律師對當事人是否有罪的看法,5.01 2 79 
  控告當事人的前任代表律師,5.01 3  79 
  是否有時間和能力接辦事宜,5.01 7  79 

委聘安排,宜以書面方式訂立,5.01 8 80 
  含糊的指示,5.05 81 
  不道德的理由,5.01 1 79 
 容易受到外來壓力的當事人,5.04 2 8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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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遺囑,立遺囑人年事已高,5.05 81 
資訊與通訊科技  
 律師使用,1.07  7 
 避免違反資料保密責任,8.01 31 116 
正直品格  
 律師,基本原則,1.01 3 
國際律師協會  
 《國際律師道德守則》,1.08 2  8 
L  
香港律師會  
 投訴處理程序,第十五章 226 
 憲章,1.06 6 
 職能,1.06 6 
 執業業務須向律師會提供的資料,2.02  19 
 委聘指示不得禁止當事人與律師會接觸,5.09 83 
 權力–  
  轉授權責的權力,第十五章 226 
  審閱的權力,第十五章 227 
  介入業務的權力,第十五章 230 
  調查的權力,第十五章 226 
 律師向律師會負有的責任–  
  舉報其相信另一名律師面對財政困難或 

   正直品格存疑,11.03 1 

 
190 

  舉報另一名律師的專業不當行為,11.03 190 
  舉報嚴重刑事控罪,11.03 3, 13.01 6 191 & 207 
  舉報不合資格人士的行為,13.05 2 210 
  從速對律師會的查詢作出全面回應,6.04 102 
 監管律師的規則的來源,1.04 4 
  緊貼最新發展,1.05 6 
 律師的專業承諾–  
  違反承諾可導致紀律行動,即使沒有 

   法律合約亦然,14.07 

 
223 

  物業轉易事宜,承諾無異於任何 

   其他專業承諾,14.02 9 

 
220 

  有責任從速向律師會舉報違反承諾情況,11.03 4 191 
  律師不得就不舉報被指違反承諾情況 

   而索求賠償,14.11 

 
225 

  無權解除律師履行承諾的責任,14.02 6 220 
  透過律師會提出的遺囑查詢,8.01 14 114 
 另見「針對律師的投訴」及「紀律機制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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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援助  
 當事人即使獲法律援助,仍可能要承擔責任,4.01 13 65 
 按照法律援助收費標準繼續代表當事人,5.22 5 89 
 法定押記,須向當事人解釋,4.01 13 65 
 針對刑事定罪的上訴,有責任提供意見,10.24  170 
 撤銷法律援助的通知,律師必須 

  告知有關各方,10.05 5 

 
160 

 可否供當事人使用,有責任提供意見,4.01 9, 5.21  64 & 88 
 向受法律援助的對訟方追討訟費,4.01 8 64 
 法律援助輔助計劃– 

  有責任向當事人提供意見,4.01 9 

 
64 

 不合資格申請法律援助的當事人,書面指示,4.01 12 65 
 大律師須獲告知其費用將須由法院評定,12.01 2 195 
 出庭委聘綱要須恰當地述明,12.02 195 
《法律執業者條例》（香港法例第 159 章）  
 須持有執業證書方可作出的行為,2.01 5 18 
 不合資格人士被禁止作出的行為,13.05 2 210 
 作為操守規則的來源,1.04  4 
 監誓員,律師作為,13.08 1 211 
 「不勝訴,不收費」安排,不得訂立,4.17 72 
 爭訟事務及非爭訟事務的收費, 

  第 56 及 58 條,4.02 2 及 3 

 
66 

 律師紀律審裁組,向其賦予管轄權,1.06 4 7 
 行事的資格,由第 7 條訂明,2.01 18 
 提出訴訟追討未付的事務費,4.11  70 
法律探訪,到當事人受羈押的地方進行,10.26 170 
訟前信函  
 律師必須在合法範圍內行事,13.07 210 
留置權  
 律師可行使,5.23 91 
 留置權不能用以避免履行承諾的責任,14.10 2 225 
 受制於法院作出將留置權作廢的命令,5.23 3  91 
法律責任  
 限制– 

  在香港境外執業,1.08 2 

 
8 

訴訟律師  
 「訴訟律師」的定義,10.01 156 
 刑事訴訟,10.05 2  159 
 刑事訴訟中被控人的基本權利,10.16 166 
  有責任向受法律援助的當事人提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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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意見,當該人被判罪成後,10.24 170 
  當事人承認控罪,10.15 4 165 
  當事人堅持認罪,10.15 5 166 
  有責任就是否認罪及作供提供意見,10.16 166 
  代表辯方的律師的責任,10.15 165 
  呈述案情的自由,10.15 2 165 
  法律探訪,到當事人受羈押的地方進行,10.26 170 
  不得捏造抗辯理據,10.15 3 165 
  控方,由律師擔任出庭代訟人,10.14 164 
   披露證人陳述書,10.14 2 164 
   向辯方披露資料,10.14 2 164 
  《律師執業規則》第 5D 條下的規定,4.01 15 65 
 訴訟律師的責任–  
  除適用於法院外,亦延伸至 

   適用於其他機構,10.01 2 

 
156 

 向當事人負有的責任,10.02 1 156 
  按照法律援助案件收費標準繼續,10.05 3 159 
  無勝訴希望的法律程序,須提供意見,10.18 167 
  鼓勵和解,10.17  167 
  有限度委聘,須向當事人提供意見,10.06 1 160 
  停任代表律師,須有良好理由支持,10.05 159 
 向法院負有的責任–  
  當事人作出不一致的陳述,10.03 4 158 
  當事人的宣稱,一般無責任查究是否屬實,10.03 2 157 
  有禮地對待法庭,10.02, 10.07 156 & 160 
  法院命令,有責任遵守,10.11 162 
  衣著,10.08 161 
  單方面的法律程序,10.04 158 
  有限度的出庭指示,  
   須通知法院及與訟各方,10.06 160 
   許可停止代表當事人,10.06 2  160 
  絕不得欺騙法院,10.03 157 
  向法院作出的專業承諾,10.10 162 
 向對訟方負有的責任–  
  有助對訟方的事實或證人存在, 

   一般無責任通知對訟方,10.03 6 

 
158 

  會見對訟方,不得直接接觸,10.21 168 
  相關法律資料,有責任披露,10.03 7 158 
  送達文件及法律程序文件,11.02 3 189 
  向法院發出的書面通訊,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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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須將副本送交對訟方,10.02 3 157 
 新聞公布,10.23 170 
 律師作為親身訴訟人,10.09 161 
 律師出庭支援大律師,10.22 168 
 律師向受羈押的當事人進行法律探訪,10.26 170 
 向法院作出的專業承諾,有責任履行,10.10 162 
 不合資格的中介人,須謹慎地處理,10.27 171 
 刑事案件中兒童的錄像證據,10.25 170 
 證人,  
  出庭代訟人不應擔任證人,10.13 163 
  兒童證人,錄像,10.25 170 
  會見證人,10.12 163 
  會見對訟方,10.21 168 
  在刑事法律程序中不得教導證人作供,10.28 171 
 另見「停任代表律師」  
忠誠責任,向當事人負有,7.01 106 
M  

強行干預訴訟及分享訴訟成果,3.01 9, 4.17 3 49 & 72 
調解  
 假如有關糾紛無法解決,則在兩方或多方之間 

  擔任調解員的律師必須停止參與其中,9.06 

 
145 

清洗黑錢,5.01 6 79 
《香港律師會與香港證券交易所的諒解備忘錄》,附錄一  
O  
誓言、非宗教式誓詞和聲明  
 聯合執業事務所,可為事務所成員的當事人 

  監誓或監理聲明,13.08 2 

 
211 

 在香港境外,13.10 213 
 須持有執業證書,方可主持監誓及監理聲明,2.01 5 18 
 對誓章或聲明的內容負責,13.08 3 211 
 律師有責任核實–  
  宣誓人有能力宣誓,13.08 211 
  宣誓人的身份,13.08 211 
  宣誓人明白有關內容的真確性,13.08 211 
 律師如在有關標的物中持有利益或與宣誓人 

  有關連,便不得監誓及監理聲明,13.09 

 
212 

法院人員,1.03, 10.10 4 & 162 
對訟方  
 假如已有律師代表,則不得直接與對訟方接觸,10.21 168 
 向法院發出書面通訊,須將副本送交對訟方,10.02 3 15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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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香港境外,執業  
 適用於香港的總則,適用,1.08 7 
 國際律師協會《國際律師道德守則》,1.08 2  8 
 當地規則,有責任遵循,1.08 2 8 
P  
合夥人 另見「執業業務」及「律師行」  
 持續遵守《律師執業規則》的規定,2.02 19 
 為律師行及員工的作為或遺漏負責,2.03 20 
 受薪合夥人,可被視為正式合夥人,2.01 3 18 
 專業承諾,對所有合夥人及律師行均具約束力,14.01 4 218 
執業業務  
 另見「合夥人」、「獨營主管律師」及「律師行」  
 終止執業,2.02 19 
  律師行,解散或合併,5.22 9, 10 及 11 90 
  獨營執業者,5.22 8 90 
 開始執業,2.02 19 
 管理–  
  監管,最低標準,2.04 21 
 不合資格員工–  
  獲准受僱的情況,2.04 2 21 
 不合資格人士–  
  禁止以律師身份行事,13.04 2 209 
在香港境外執業,1.08 7 
 「不勝訴,不收費」安排,或獲准作出,1.08 2  8 
 當事人預付的訂金必需合理,1.08 2 8 
 計算收費時的考慮因素,1.08 2 8 
 外地同業,支付其費用,1.08 2 8 
 總則適用,1.08 7 
 當地規則須予遵循,1.08 1  7 
 停止辦理個案或代表當事人,1.08 2 8 
執業證書  
 在無執業證書下執業的後果,2.01 2 18 
 受僱律師,2.01 5 18 
 私人執業律師,2.01 18 
 律師監管辦事處,2.04 1 21 
 無條件執業證書,2.04 1 21 
 定義,2.04 1 21 
執業推廣  另見「宣傳或招攬業務」  
 須遵守相關規定,3.02 49 
主管律師 見「合夥人」及「獨營主管律師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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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業行為操守  
 《專業操守指引》訂明所需標準,1.06 3  7 
 總則須予遵從,1.01 3 
 總則適用於所有律師、實習律師及 

  註冊外地律師,1.02 

 
4 

R  
索償代理人  
 接受委聘指示,禁止,3.01 9, 4.01 17, 5.01 6 49, 65 & 79 
推薦書,由律師簽發的  
 內容必需全面和坦率,11.04 191 
 「適當人選」,11.04 191 
註冊外地律師  
 總則適用,1.02 4 
 受律師紀律審裁組管轄,1.06 4 7 
註冊外地律師行  
 終止執業,2.02 6 20 
與其他律師的關係  
 為另一名律師而發出的證明書 或推薦書,簽署,11.04 191 
 另一名律師的當事人-  
  不得在未經該名律師同意下接觸其當事人,11.02 189 
  例外情況,11.02 2 189 
 對話,記錄,11.01 5 188 
 謙恭有禮,11.01 3 188 
 坦率和真誠,11.01 188 
 不得發出具冒犯性的信函,11.01 4 188 
 不得發出具要脅性的信函,13.07 210 
 對當事人負有的首要責任,11.01 188 
 另一名律師的專業不當行為,有責任舉報,11.03 190 
 律師代理人,委聘該人的律師須 

  負責支付該人的費用,11.01 6 

 
188 

 專業承諾,見「專業承諾」  
名譽  
 有責任捍衛本身名譽及律師專業的名譽–  
  基本原則,1.01  3 
 有責任舉報嚴重刑事控罪,13.01 6 207 
 在香港境外執業,1.08 7 
聘用律師  
 另見「指示」及「停任代表律師」  
 應以書面方式確認,5.01 8  80 
 受聘期間所負有的責任,5.12 8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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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受信責任,7.01 106 
 爭訟事務,律師不得卸除法律責任,6.01 7 101 
 非爭訟事務,律師可限制法律責任,6.01 7 101 
 終止聘用,5.22 89 
 留置權,5.23 91 
S  
受薪合夥人  
 為帳戶承擔責任,2.01 3 18 
證券  
 香港證券交易所–  
  證券上市–  
   規管律師的權力,附錄一 232-235 
服務公司  
 獲准成立服務公司,2.07 24 
獨營主管律師  
 缺勤,有責任作出適當安排,2.05 22 
 停止執業,有責任通知當事人,5.22 8 90 
 持續有需要遵守《律師執業規則》,2.03 20 
 去世,有責任就執業業務而訂立遺囑,2.06 23 
 為員工的行為負責,2.03 20 
招攬業務  
 見「《律師執業推廣守則》」  
《律師帳目規則》  
 已議定費用須存入辦事處帳戶,4.02 4 66 
  從當事人帳戶開出的支票不兌現,13.02 1 208 
  從辦事處帳戶開出的支票不兌現,13.02 2 208 
 主管律師負有個人責任遵守《律師帳目規則》,2.03 3  20 
 受薪合夥人亦可能要負責,2.01 3 18 
律師紀律審裁組 見「紀律機制」  
《律師（專業彌償）規則》  
 執業律師必須遵守,2.01 4 18 
 律師行必須遵守,2.02 19 
 獨營主管律師缺勤,須採取的步驟,2.05 22 
《律師執業推廣守則》  
 律師必須遵守,3.02  49 
《律師執業規則》  
 執業的開始與終止,2.02 19 
 主管律師為自己及律師行負責,2.03  20 
 監管的標準,2.04 21 
 計算不合資格人士的人數,2.04 2 2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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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獨營主管律師缺勤,2.05 22 
 服務公司不得用作違反《律師執業規則》,2.07 24 
 特別適用於受僱律師,2.08 25 
 在爭訟事宜中不得以低於訟費表收費,4.01 7  64 
 刑事訴訟中的規定,4.01 15 65 
 不合資格人士違反法律,13.05 2 210 
 有責任舉報,13.05 2 210 
專業操守規則的來源  
 普通法,1.04 2 5 
 法院,1.04 3 5 
 《香港律師專業操守指引》,1.04 2 5 
 律師會,1.04 2 5 
 律師紀律審裁組,1.04 2 5 
 法規,1.04 1 5 
 香港證券交易所,附錄一 232-235 
香港證券交易所  
 《香港律師會與香港證券交易所的諒解備忘錄》,附錄一 232-235 
在香港存放實體檔案,8.01 35 117 

法律援助輔助計劃  

 可否供當事人使用,須提供意見,4.01 9 64 

T  
實習律師  
 專業操守總則適用,1.02 4 
 受律師紀律審裁組管轄,1.06 4 7 
U  
專業承諾  
 定義,14.01 1  218 
 含糊不清的承諾,14.05 222 
 具約束力的性質,14.01 218 
  原則的適用性,14.02 9 220 
  當事人破產並不使承諾獲解除,14.08 2 224 
  毋須代價,14.07 223 
  物業轉易事宜中的承諾,14.02 9  220 
  履行承諾的責任,涵蓋的時期,14.01 5, 14.02 4 218 & 220 
  履行承諾的責任,11.01 2, 14.02 188 & 220 
  當事人的明示或隱含授權,14.09 3 224 
  具欺詐性的承諾亦可能具約束力,14.01 15 219 
  將來的事件,14.01 9 218 
  只對許諾者及接受承諾者具約束力,14.04 221 
  企業律師,個人責任,14.03 22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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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律師會無權解除承諾,14.02 6 220 
  由律師在執業過程中或以律師身份作出,14.01 218 
  新任律師可代表當事人強制執行承諾,14.04 1 221 
  無義務作出或接受承諾,14.01 8 218 
  「代表」當事人作出承諾,後果,14.09 224 
  合夥人,須為所有其他合夥人所作的承諾負責,14.01 4 218 
  只有接受承諾者可同意轉讓承諾下的責任或負擔,14.04 2 221 
  解除–  
   轉讓,14.04 2 221 
  毫不含糊且合理地獲信賴,14.01 1 218 
 違反–  
  紀律行動,違反承諾可導致,14.07 1  223 
  「向當事人負有責任」並非違反承諾的辯解,14.10 224 
  有責任從速舉報,11.03 4 191 
  律師不得索求賠償作為不舉報的條件, 14.11 225 
  不受律師控制,即使如此亦無關宏旨,14.08 223 
 法院,向之作出的承諾,10.10 162 
 向另一名律師交付文件或款項–  
  受制於明確條件,14.01 12 219 
  要求另一名律師提供文件副本,14.01 11  219 
 隱含條款,「不載有隱含條款」總則的例外情況,14.06 222 
 證明承諾存在–  
  口頭承諾,14.01 7 218 
  「如常」的條款或承諾,應避免作出,14.01 10 219 
 範圍–  
  含糊不清之處將按照有利於 

   接受承諾者的方式解決,14.05 

 
222 

  隱含條款,支付–  
   專業代理人的費用,14.06 1(c) 223 
   另一名律師的費用,14.06 1(b) 222 
   將來從資金中支付金錢,14.06 2 223 
   從出售資產的收益中支付金錢,14.06 3 223 
 原訴法律程序文件的送達,承諾接受,14.01 13 219 
 抵銷,律師不能以之避免履行承諾的責任,14.10 2 225 
 隨後施加有條件承諾,14.02 2 220 
 律師會會員向律師會作出的承諾,第十五章 227 
無律師代表的第三方  
 律師須修正由該方擬備的文件草稿,13.01 3 207 
不合資格人士  
 計算執業業務獲准僱用的不合資格人士數目,2.04 2 2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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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僱用,由另一名律師,2.04 2(2), 8.01 20 21 & 115 
 律師有責任–  
  不協助不合資格人士以律師身份行事,13.04 209 
  不與以律師身份行事的 

   不合資格人士溝通,13.05 

 
209 

W  
遺囑  
 披露律師持有遺囑或其副本,8.01 14 114 
 披露遺囑內容,8.01 13 114 
 透過律師會提出遺囑查詢,8.01 14 114 
 獨營主管律師有責任就執業業務而訂立遺囑,2.06 23 
證人  
 出庭代訟人擔任證人,10.13  163 
 專家,與對訟方的專家證人會面,10.12 4 163 
 與對訟方的證人會面,10.12 3 163 
 不屬於與訟任何一方,10.12 1 163 
 向證人支付費用,10.20 167 
 干擾證人,避免這種指控,10.12 2 163 
停任代表律師  
 當事人同意,5.22 89 
 刑事審訊程序,假如律師已記錄為 

  代表被告人,5.22 6, 10.05 5 

 
89 & 160 

 良好理由–  
  違反對法院和對訟方所負有的責任,10.05 159 
  訟費,沒有支付已議定費用, 10.05 3,5.22 4  159 & 89 
  對當事人的抗辯的影響,10.05 2 159 
  未能按最適當的方式代表被控人,10.15 2 165 
  向代表律師提出索償的當事人,6.02 101 
  當事人欺騙法院或作偽證,10.03 157 
  清洗黑錢,當事人受到調查,8.01 10 及 11 113 
  在香港境外執業,1.08 2  8 
 法律援助案件,10.05 5 160 
 文件–  
  如向律師提出索償,應保留文件副本,6.03 3 102 
  有責任將文件送交當事人或其新任代表律師,5.23 91 
 合理通知,5.22, 10.05 1 89 & 159 
 審訊已開始  
  –須得到法庭許可,10.05 4  159 
 




